
蛟府发〔2023〕5号
关于印发《蛟潭镇关于进一步推动

城管执法作风及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场）、社区、镇综合执法队：
现将《蛟潭镇关于进一步推动城管执法作风及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浮梁县蛟潭镇人民政府
2023年3月20日    
浮梁县蛟潭镇党政办公室           2023年3月20日印发
蛟潭镇关于进一步推动城管执法作风及腐败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持续推进我镇城管执法作风及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巩固阶段性专项治理工作成果，扎实做好“后半篇文章”，根据《浮梁县关于进一步推动城管系统作风及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文件精神，针对专项治理“六个方面”重点工作，结合我镇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浮梁县关于进一步推动城管系统作风及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文件精神，锲而不舍地抓好作风建设，以切实解决本镇城管执法工作人员作风不实、纪律不严、吃拿卡要等问题为目标，进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城管执法规范化、法治化，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蛟潭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贡献城管力量。

二、工作目标

坚决把落实“六个方面”重点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从而进一步理顺机制、健全制度、推动城管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六个方面”重点工作落实的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取得实效，决定成立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徐荣生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  组  长：刘学军  镇人大主席
杨  胜  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成      员：董子健  镇纪委副书记

郑新勇  镇综合执法队队长

            吴威林  镇综合执法队城管负责人 
各村（场）、社区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综合执法队，办公室主任由吴威林同志兼任，具体负责专项治理日常工作。
四、落实内容和工作措施

1.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

工作措施：一是持续增强管党治党责任意识，将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贯穿城管执法作风及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和城镇管理全过程，切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二是制定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确保责任到人、责任到事；三是建立健全专项治理工作分析研判机制，强化一线检查指导。

责任单位：综合执法队、各村（场）社区

实施时间：2023年3月31日
2.聚焦城管执法人员“吃拿卡要”问题。

工作措施：一是持续加强思想教育，不断深化专项治理工作，始终坚持刀刃向内的决心，严惩“乱伸手”，狠刹“吃拿卡要”歪风；二是持续提升服务意识，以巩固专项治理成效为抓手，聚焦营商环境优化升级“一号改革工程”目标要求，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水平，切实增强群众满意度；三是设立举报电话、举报信箱，积极接受社会面监督；四是建立健全严格的管理制度，从制度上遏制“吃拿卡要”等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

责任单位：综合执法队、各村（场）社区

实施时间：2023年3月31日
3.聚焦正式人员不到一线执法的问题。

工作措施：一是整合资源，调整岗位，切实增强执法力度；二是加强协调沟通，充实执法力量；三是建立健全编制人员一线工作考评制度。

责任单位：综合执法队

实施时间：2023年4月15日
4.聚焦渣土运输管理中的违纪违法问题。

工作措施：一是加强警示教育，加大渣土运输管理中群众反映突出问题的查处力度，推动问责追责和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二是加强重点项目排查，建立台账，切实做到调运全程监管，确保渣土运输管理中不发生违纪违法问题。

责任单位：综合执法队、各村（场）社区
实施时间：2023年3月31日
5.聚焦“两违”整治中的违纪违法问题。

工作措施：一是持续加大对“两违”执法人员的督察力度，教育引导一线执法工作人员依法依规展开执法活动；二是实行“网格化”管理，定人包片，压实责任，实行智能化后台跟踪管理；三是建立健全对“两违”日常巡查制止、联动打击、责任追究的长效管理机制，从源头遏制“两违”整治中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

责任单位：综合执法队、各村（场）社区

实施时间：2023年4月20日
6.进一步提升城管人员为民服务意识。

工作措施：一是加强思想教育，提升服务态度。聚焦办事群众所思所想，做到急需急办、先办理后完善手续；二是开展业务培训，提升服务标准。制定培训计划，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升服务理念和业务能力，为办事群众打造“带着问题而来、领着满意而归”的良好氛围；三是强化社会监督，接受群众评判。主动倾听办事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把自己置身于群众监督之下，把群众意见作为衡量工作质量的标准。

责任单位：综合执法队、各村场

实施时间：2023年4月30日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全县城管系统专项治理阶段总结会精神上来，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对“六个方面”重点工作的落实，认真履行好“一岗双责”，严格按照措施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二）加强调度，全面推进。严格对照“六个方面”重点工作，对照工作措施，结合各自职能职责，进一步明确分工、压实责任，积极有序推进，统筹协调开展，确保各项工作务实见效。

（三）举一反三，建章立制。针对“六个方面”重点工作，能立即执行开展的要立即开展，需要长期谋划并坚持的，要建立长效机制，扎实有序推进，一以贯之，并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过硬作风，持续用力、真抓实干，全力答好专项治理及优化营商环境“作风答卷”。


